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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市审计局
2021年第12号
（总第165号）
香格里拉市审计局办公室
香格里拉2017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结果公告
（二Ｏ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香格里拉市审计局对香格里拉2017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竣工决算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香格里拉市2017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批复投资1100万元，建设地点位于香格里拉市上江乡和建塘镇，涉及林草植被保护与建设工程、农业措施工程、水利措施工程三个单项工程。项目治理岩溶面积为40平方千米，石漠化面积为20平方千米。

林草植被保护与建设工程，该单项工程为林草工程，其中人工造林2000亩，封山育林45000亩。建设地点为上江乡福库村，格兰村，良美村和仕旺村；农业措施工程，由畜牧局总负责。该单项工程为草地建设工程，建设地点为大浪河小流域，建塘镇面积较大且退化较为严重的天然草场，共6666.7亩。项目建设内容为草地改良内容，包括补播、病虫害防治、杂草防除工程；水利措施工程，由水利局和涉及乡镇负责。该水利工程涉及灌溉沟渠共两条，长度分别为5.3千米和0.81千米，总灌溉面积3000亩。建设地点为上江乡仕旺村。

审计结果表明，该项目履行了基本建设程序，基本能按照“四项制度”（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进行建设管理。在项目投资控制和财务管理方面，项目基本能做到控制工程计量支付，执行基本建设拨款程序和工程价款结算办法。但在审计过程中也发现，该项目还存在多计工程价款、人工造林、裸露地点播成活率低，造成财政资金损失、接收检验合格率未达合同标准苗木、部分工程应招标而未进行招标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人工造林、裸露地点播成活率低，造成财政资金损失。

（二）多计工程价款20.42万元。

（三）工程达到公开招标要求而未进行公开招标。

（四）未按规定办理施工许可证。

（五）接收检验合格率未达合同标准苗木。

（六）部分沟渠混凝土强度未达到设计要求。

三、审计处理处罚情况及建议
审计处理处罚：一是对人工造林、裸露地点播成活率低，造成财政资金损失的问题，要求被审计单位分析原因，落实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杜绝在今后工作中再次发生类似情况；二是多计工程价款20.42万元的问题，依法依规予以纠正，要求被审计单位对已经支付的多计工程价款应收回，未支付的多计工程价款不得再支付；三是工程达到公开招标要求而未进行公开招标，要求香格里拉市发展和改革局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杜绝在今后工作中再次发生类似情况。四是未按规定办理施工许可证的问题要，审计要求被审计单位今后工作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杜绝在今后工作中再次发生类似情况。五是对接收检验合格率未达合同标准苗木，要求香格里拉市发展和改革局分析原因,落实并追究相关责任，杜绝在今后工作中再次发生类似情况。六是部分沟渠混凝土强度未达到设计要求的问题，要求被审计单位分析原因,落实并追究相关责任，杜绝在今后工作中再次发生类似情况。

审计建议：(一) 建议建设单位在今后的项目建设中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报批报建。(二) 建议香格里拉市林业局在今后的建设项目中严格执行政府投资项目四项基本制度中的招投标制，并关注招投标变更情况。 (三)建议及时办理移交手续，明确产权，落实工程运行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制定管护制度，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四)招投标及合同签订阶段成本控制：未招投标的项目，对现场施工人工费价格进行调研，并对人工费发放情况进行落实，避免施工单位送审结算虚报、乱报，为建设单位节省费用；签订合同时对结算送审资料进行专款约定。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多计工程价款20.42万元的问题，香格里拉市发展和改革局已严格执行审计报告意见，对施工单位多计工程款进行了扣减及调整。

（二）香格里拉市发展和改革局与供货方签订协议，补发苗木进行补植补种。
（三）部分沟渠混凝土强度未达到设计要求，香格里拉市发展和改革局对施工单位进行罚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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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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